
上海君道酒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内部控制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尤尼泰振青”）对公

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尤振专审字【2026】第 0257 号）。公司董事会针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意

见的专项说明如下：

一、内控审计否定意见涉及事项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形成否定意见的基础描述如下：

“（一）经销商管理及关联方识别

2025 年度，君道酒公司存在新增经销商的情形，我们未获取君道酒公司对

新增经销商的资质评审记录、审批手续及经销商过程管理等相关内部控制资料，

部分经销商未签订经销合同，君道酒公司未核查新增经销商是否为关联方，关于

经销商管理及关联方识别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二）诉讼事项

君道酒公司涉诉案件数量众多，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大部分涉诉案件处

于调解/判决待付款或强制执行阶段，与诉讼事项相关的内部控制运行存在缺陷，

导致部分诉讼案件判决金额与账载负债金额差异较大。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君道酒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二、董事会意见

1、经销商管理及关联方识别

自 2023年以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司经营承压，现金流紧张，叠加近年

来白酒行业整体低迷，公司销售业务拓展面临较大困难。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

为了保障基本运营，公司对新增的业务机会高度重视。虽然公司已经制定了《经

销商管理制度》，并在以前年度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对经销商进行审评和管理，但

由于人员持续流失，公司未能在 2025年严格根据相关制度开展工作，但不存在

2025年公司新增经销商是公司关联方的情形。

2、针对诉讼事项



近年来公司经营经历了较大冲击，原公司员工未能勤勉尽责审慎核对资料，

造成案件判决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但公司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以账实相符的原则进行账务处理，导致部分诉讼案件判决金额与账载负债金额差

异较大。

三、董事会的整改措施

董事会对存在的缺陷高度重视，将组织全面整改，确保公司内部控制有效运

行，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水平，具体改进措施如下：

1、加强规范运作意识，严格规范运作要求。持续开展对关键人员的合规培

训，要求相关人员深入学习并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切实提高各

业务环节规范运作意识，优化内部控制环境；

2、持续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提高风险防范水平：

（1）公司将按照《经销商管理制度》对新增经销商的资质进行前置审批，

审核相关资料，并对其进行日常动态管理。

（2）公司将重视诉讼案件的应诉环节，强调财务在案件应诉环节的前置参

与度。同时，强化员工对外出具文件的复核力度，减少案件判决结果与实际情况

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形。必要时，公司将对失职人员主张索偿权。

上海君道酒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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